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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士班轉校招生名額、資格條件及審查程序_政治大學 

學
院 

系/所/學
位學程 

名額 系/所/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中央)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清華)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陽明交通) 

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文
學
院 

中國文學

系 
7 

申請登記資格：（符合下列之一即可） 

1. 原修業學系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須達

七十五分以上。 

2. 語文表現有具體成果者。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 人文社會學系 

與系主任面談，

依整體表現擇優

錄取。 

另行通知 

1. 申請動機（以 1頁 A4電子檔為限），略述轉校動機及

個 人 興 趣 與 抱 負 。 請 以 PDF 電 子 檔 郵 寄

chloe04@nccu.edu.tw。信件主旨、檔案名稱為「ＯＯ

大學ＯＯ系ＯＯＯ轉校申請動機」。 

2. 若有藝文創作請一併繳交，以作為遴選參考。 

歷史學系 4 
在原修業學系在校修業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

均七十五分以上者。 
   面試審查 

依統一作業時間

另行公告 
申請時請附五百字以內書面說明，略述轉系之動機。 

哲學學系 4 
在校修業各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分（含）

以上 
   

書面審查 40％ 

面試審查 60％ 
另行通知 

1. 自傳與轉校理由 

2. 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3. 讀書計畫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社會學系 2 申請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70分以上    
書面審查 40％ 

面試審查 60％ 
另行公告 

1. 歷年成績單。 

2. 自傳含申請動機。 

3. 讀書計畫。 

4. 小型論文或研究報告一篇。 

財政學系 8 
於原修業學系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同系級

或同班前百分之五十 
經濟學系 經濟學系  

通過書面審查

者，將通知與本

系轉系審核委員

面試。 

另行通知 

1. 轉校申請表 

2. 中文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及學生操行成績證明書 

3. 成績排名證明書正本 

4. 轉系動機與期望(請以 A4格式紙張繕打於一頁之中，

500 字以內，略述個人之性向以及轉入本系之理想與

期望，並附上 2吋個人照片一張)。 

5. 若於在學期間出國選修課程，得附國外成績單正本及

相關資料。 

6. 擇優錄取 

公共行政

學系 
4 

於原修業學系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同系級

或同班前百分之 40%以內，或曾修習本系專

業必修課程「行政學」(至少一學期)成績達

85分以上。 

   面試審查 另行公告 

1. 轉校申請表 

2. 學業成績總表正本 

3. 成績排名證明書正本 

4. 書面說明(以 A4一頁為原則，內容說明轉校動機、個

人特長及未來計畫)。 

地政學系

土地管理

組 

4 

1. 申請前各學期(在校排名)成績平均名次

在同系級或同班學生數前 50%以內或總

平均在 80分以上且總平均名次在同系

級前 60%。 

2. 操行成績 A以上。 

  

 

面試審查 114.7.14 

1. 學業成績總表。 

2. 學生操行成績證明書。 

3. 成績排名證明書。 

4. 1000字以內自傳，並略述轉校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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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系/所/學
位學程 

名額 系/所/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中央)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清華)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陽明交通) 

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地政學系

土地資源

規劃組 

4 
1. 申請前各學期(在校排名)成績平均名次

在同系級或同班學生數前 50%或總平均

在 80分以上且總平均名次在同系級前

60%。 

2. 操行成績 A以上。 

   

面試審查 114.7.14 

1. 學業成績總表。 

2. 學生操行成績證明書。 

3. 成績排名證明書。 

4. 1000字以內自傳，並略述轉校動機。 
地政學系

土地測量

與資訊組 

3    

經濟學系 

8 

得不足額 

錄取 

1. 申請前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

以上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同系

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三十以內。 

2. 須修習過「經濟學」課程，成績總平均

在八十分以上。 

經濟學系 經濟學系  面試審查 另行公告 

1. 原就讀學校之歷年成績單正本(申請前如有經學校推

薦出國交換者，請另檢附交換期間之成績單)。 

2. 原就讀學校之成績排名證明書正本。 

3. 一年級申請者需加附學科能力測驗或分科測驗成績

單影本。 

4. 自傳(略述轉校動機及未來發展方向)及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例如：外語檢定成績或其他經歷表現等)，總

頁數至多兩頁。 

5. 原就讀學校之學生操性成績證明書正本。 

民族學系 3 

符合以下標準之一  

1. 在原修業學系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在七十分以上。  

2. 與民族學相關表現有具體成果者。 

   面試審查 
視情況與申請學

生約定面試時間 

1. 請附五百字以內書面說明，略述欲轉入民族學系之原

由、個人興趣、抱負、讀書計畫等。 

2. 與民族學相關表現有具體成果包括著作、競賽、修課、

研習等相關證明，請一併提供。 

3. 申請時，請繳交學業成績總表、學生操行成績證明書。 

商
學
院 

國際經營

與貿易學

系 

3名 

得不足額

錄取 

1. 招收年級：二年級 

2. 申請前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同系

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 

1. 企業管理學

系 

2. 經濟學系 

3. 財務金融學

系 

1. 經濟學系 

2. 計量財務金

融學系 

3. 科技管理學

院學士班 

1.管理科學系 

2.資訊管理與財

務金融學系 

書面審查 40％ 

面試審查 60％ 

依書審成績擇優

通知面試 

另行公告 

1. 中文歷年成績單 

2. 中文成績排名證明書 

3. 個人資料表(請至國貿系網頁下載) 

金融系 
2名 

擇優錄取 

1. 招收年級:二年級 

2. 轉校前各學期學業成績排名前 20% 

財務金融學系 計量財務金融學

系 

資訊管理與財務

金融學系 

書面審查 50％ 

數學筆試 50％ 
另行公告 

1. 歷年成績單 

2. 成績排名證明書 

3. 自傳一份(1000字內，略述轉校動機及未來發展方

向) 

4. 英文檢定成績單 

5. 其他有利申請文件 

會計學系 
擇優錄取

最多2名 

1. 需修習初級會計學（一）及初級會計學

（二）各一學期且兩科成績平均 85分

以上。 

2. 前各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 30%。 

3. 操行成績 85分以上。 

4. 限轉入二年級。 

   

書面審查  

1. 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 

2. 中文成績排名證明書。 

3. 自傳（以個性、轉校動機、自我前程規畫為描述重點，

限 1000~2000字）。 

4. 外語能力證明：包括英文或其他外語之正式檢定證明，

本系接受之英文能力證明如下： 

A、GEPT 全民英檢。 

B、TOEFL iBT 托福網路測驗。 

C、IELTS 國際英語測驗。 

D、Cambridge Certificate 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文

認證。 

E、TOEIC 多益測驗。 

5.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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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系/所/學
位學程 

名額 系/所/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中央)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清華)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陽明交通) 

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統計系 4 

1. 台聯大轉校生只能平轉或或降轉至本系

二年級就讀 

2. 申請資格： 

(1). 原就讀學校一年級學生： 

A. 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排名在前

50%以內。 

B. 上學期之「微積分」與「統計學」

成績均有及格。 

(2). 原就讀學校二年級以上學生： 

A. 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排名在前

50%以內。 

B. 全學年之「微積分」與「統計

學」成績均有及格。 

  

 

書面審查  

1.轉校申請表 

2.原就讀學校之歷年成績單正本(申請前如有經學校推薦

出國交換者，請另檢附交換期間之成績單) 

3.原就讀學校之排名證明正本 

4.1000字以內之書面報告(含動機及未來發展方向)。 

企業管理

學系 

3名 

得不足額

錄取 

1. 招收年級：二年級 

2. 各學期成績均達 85 分以上或同系級學

生數排名前 30% 

企業管理學系 
科技管理學院學

士班 
管理科學系 

書面審查 40％ 

面試審查 60％ 
 

1. 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 

2. 中文成績排名證明書 

3. 個人資料表（請上本系網頁下載） 

財務管理

學系 

2 

擇優錄取 

1. 招收年級：二年級（含降轉學生）。 

2. 前各學期學業成績排名前 20％。 
財務金融學系 

計量財務金融學

系 

資訊管理與財務

金融學系 

書面審查 40％ 

面試審查 60％ 

 

本系將先進行書

面資料審查，擇

優安排面試。 

另行公告 

1. 歷年成績單 

2. 成績排名證明書 

3. 自傳一份(1000 字以內，略述轉校動機及未來發展方

向) 

4. 英文檢定成績單 

5. 其他有利申請文件 

傳
播
學
院 

新聞學系 5 

招收年級：三年級，限二年級(含)以上申請；

在原修業學系學期成績總平均八十分以上，

或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系前百分之二十

五以內。 

 

附註：本系採行學程制，規定最低畢業學分

為 128 學分；須補修一、二年級本院必選修

課程。 

   

書面審查，必要

時舉辦面試。視

申請狀況，得不

足額錄取。 

若舉行面試，將

另行與學生約定

面試時間。 

1. 轉系申請表。 

2. 成績單(如有出國交換，需檢附出國選課成績單)  

3. 系排名證明書。 

4. 書面審查資料(以 A4格式紙張繕打，一式二份)  

A. 讀書計畫(A4紙五頁以內)  

B. 自傳 

C. 和媒體接觸經驗 

D. 其它作品 

傳播學院

大一大二

不分系 

2 

1. 在原修業學系一年級上學期學業成績總

平均八十分以上，或學業成績總平均名

次在全系(班)前百分之二十五以內。 

2. 降轉生以在原修業學系學期成績總平均

須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成績總平均名

次在全系(班)前百分之二十五以內。 

  
客家文化學院傳

播與科技學系 
書面審查  

1.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申請表，並經由原系所審

核通過。 

2. 成績單(如有出國交換，需檢附出國選課成績單)。 

3. 系(班)排名證明書。 

4. 兩千字以內書面說明一份，敘述欲轉校傳播學院大一

大二不分系之理由及個人學習計畫，以 A4 格式紙張繕

打。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有影音作品至多 3個，請製作

成 QR Codec後，印出紙本檢附於書面審查資料內)。 

外
語

斯拉夫語
文學系 

1 於台聯大友校註冊一學年以上   

 

面試審查 
以電子郵件個別

通知 

1. 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 

2. 申請動機(5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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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系/所/學
位學程 

名額 系/所/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中央)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清華)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陽明交通) 

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學
院 

日本語文
學系 

2 
(得不足
額錄取) 

1. 招收年級：二年級（含降轉學生）。 

2. 申請資格，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1). 在原修業學系一年級上學期學業成

績總平均八十分以上，無任何一科不及

格，且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 

(2). 二年級以上（含二年級）欲轉入本

系者，其在原修業學系各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不含申請當學期）均在八十分以

上，無任何一科不及格，且操行成績在

八十分以上者。 

  

 

書面審查  

1. 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及操性成績單。 

2. 讀書計畫：以中文撰寫，限 2000字以內。內容應包含

學習歷程、申請動機、學習計畫、未來抱負。 

3. 讀書心得：以日文撰寫，任選一日本社會文化相關書

籍，繳交其讀後心得，限 1,000字以內。 

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若有)：系排名、語言能力檢定證

明等。 

土耳其語
文學系 

1    

 

書面審查 50% 

面試審查 50% 
 

1. 歷年成績單 

2. 自傳：說明個人特質、興趣及經歷等，以 A4一頁內為

原則。 

3. 申請動機與學習計畫：A4一頁內為原則。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歐洲語

文學系 

（法文
組、德文
組、西班
牙文組） 

3 

（各語組
1名，得
不足額錄
取） 

1. 招收年級：二年級(含降轉學生)。 

2. 申請資格：大一國文及英文 80分(含)

以上或系排名前 25%(含)以內。 

法國語文學系  

 

書面審查 50% 

面試審查 50% 
另行通知 

1. 自傳： 1,000 至 1,500 字左右之書面資料，包含：個

人特質、轉校動機、學習計畫及未來抱負（請務必註

明擬申請之語組）。 

2. 成績單及系排名證明。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曾修讀第二外語，須檢附證

明）。 

東南亞語

言學系 

3 

(得不足

額錄取) 

前各學期大學英文(或其他外語)成績皆 80

分以上，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

以上。 

  

 

書面審查，必要

時舉辦面試 

如舉辦面試將另

與學生約定時間 

1. 一千字以內書面說明，略述欲轉入本學系組(越文組、

泰文組、印尼文組)、理由及期望 

2. 歷年成績單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理
學
院 

應用數學
系 

4  
理學院學士班 

數學系 

理學院學士班 

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 

原則書面審查，

必要時安排面談 
 

1. 成績單 

2. 五百字以內的書面說明，略述欲轉入本系之理由與期

望 

3. 其他有利於申請相關資料 

資
訊
學
院 

資訊科學
系 

3 

1. 學業總平均成績 75分(含)以上或平均

前 25%。 

2. 本系三年級不收轉系生。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書面審查  

1. 歷年學業成績單(含系排名、班排名) 

2.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如競賽成績、學測或是指考成

績單影本或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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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系/所/學
位學程 

名額 系/所/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中央)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清華) 

不得申請系/所/

學位學程 

(陽明交通) 

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所/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創
新
國
際
學
院 

創新國際
學院學士

班 
1 

申請轉入本系學生累計平均成績(得不含申

請當學期成績)在原系班上前(含)百分之五

十 

  

 

書面審查 50% 

面試審查 50% 

面試日期：詳細

時間將公告於本

院網站  

網址： 

https://www.ic

i.nccu.edu.tw 

1.歷年成績及排名證明：應詳載大學歷年修課紀錄、成績   

及系排名。 

2.Applicants must submit a personal statement (500-

800 words) in English, covering: 

1)Background & Experiences 

  Share key experiences that shaped your journey 

and reflect your potential to succeed at ICI, 

NCCU. 

2)Transfer Motivation 

Explain why you want to transfer, what excites 

you about ICI, NCCU, and how it aligns with your 

goals. 

3)Academic & Career Goals 

Define a successful college experience, outline 

your goals, and describe how ICI, NCCU will help 

achieve them. 

Ensure clarity, structure, and a strong reflection 

of your motivations and aspirations. 

3.英文能力檢定證明（擇一） : TOEIC 850+/IELTS 

6.5+/TOEFL iBT 網路 90+/全民英檢中高級。 

4.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含特殊表現、競賽獲獎證明等。 

 


